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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91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浙商银行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13 
 

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
  

 
重要内容提示: 

2021 年 3 月 30 日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浙

商银行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该日常关联

交易事项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，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

能力、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。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2021 年 3 月 30 日，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浙

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王建、

任志祥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股东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、

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、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、浙江能源国际有限公司、

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、浙江广厦股份有

限公司、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绍兴市柯桥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

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 

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：浙商银行根据经营需要，对 2021 年度与关联方发

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进行了合理预计，预计金额及所涉及交易内容符合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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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实际需要，其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

进行，符合公允性原则；同意将《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

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浙商银行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于银行

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，浙商银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

价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，没有损害浙商银行、股东，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允性原则，不影响浙商银

行的独立性，不会对浙商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、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

影响。《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

已在浙商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经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，决策程序

合法合规。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类别 

序号 关联方 2020 年关联交易开

展情况 
2021 年申请关联

交易预计额度 
2021 年拟开展

的业务/交易 

1 
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

及其关联公司 

授信余额 3.29亿元 7亿元 综合授信业务 

累计购买 7亿元 16亿元 理财购买业务 

2 
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

其关联公司 
授信余额 11.5亿元 11.5亿元 综合授信业务 

3 

绍兴市柯桥区国有资产投

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

关联公司 

授信余额 6.8亿元 65亿元 综合授信业务 

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余额 0元 65亿元 综合授信业务 

5 关联自然人 授信余额 2.15亿元 7.3亿元 
个人贷款、信用

卡透支等业务 

注：以上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不构成本公司对客户的业务开展承诺。预计额度内的关联

交易实际发生时，将按照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履行相应审批流程，实际交

易方案以本公司有权审批机构出具的书面批复为准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与关联关系 

本公司关联方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《商业银行与内部

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》《香港联合交易

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等监管制度中规定的范围，由本公司董事会风险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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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认定。 

（一）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

基本情况：法定代表人章启诚，属于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，注册资

本 120 亿元，注册地为浙江省杭州市，经营范围为金融类股权投资、政府性股

权投资基金管理与资产管理业务。截至 2019 年末，集团并表总资产 1,678.16 亿

元，总负债 755.14 亿元，营业收入 256.67 亿元，净利润 33.93 亿元。 

关联关系：该公司为持有本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并向本公司派驻王建

董事。 

（二）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

基本情况：法定代表人王益芳，属于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 15 亿元，注

册地为浙江省杭州市，经营范围为从事高新技术企业及科技型企业的股权风险

投资、实业型风险投资，信息咨询（不含证券、期货的咨询）及科技成果转让

的相关技术性服务等。截至 2019 年末，集团并表总资产 460 亿元，总负债 310

亿元，营业收入 289 亿元，净利润 8 亿元。 

关联关系：本公司董事楼婷过去十二个月内担任该公司董事。 

（三）绍兴市柯桥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 

基本情况：法定代表人沈秀萍，属于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，注册资

本 8000 万元，注册地为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，经营范围对国有及其他企业的投

资。截至 2019 年末，集团并表总资产 1,870.17 亿元，总负债 1,307.53 亿，营业

收入 64.09 亿元，净利润 3.53 亿元。 

关联关系：本公司监事潘建华担任绍兴市柯桥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

限公司关联公司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。 

（四）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基本情况：法定代表人潘鑫军，属于非银行类金融机构，注册资本 69.9365

亿元，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，经营范围为证券经纪；融资融券；证券投资

咨询；与证券交易、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；证券自营；证券投资基金

代销；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；代销金融产品；证券承销（限国债、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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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债等政府债、政策性银行金融债、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主管的融资品种

（包括但不限于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））；股票期权做市业务；证券投资

基金托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截

至 2019 年末，总资产 2629.71 亿元，总负债 2089.60 亿元，营业收入 190.52 亿

元，净利润 24.79 亿元。 

关联关系：该公司为持有本公司 5%以上股份股东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

的联营企业，本公司董事任志祥担任该公司董事。 

（五）关联自然人 

关联自然人是指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

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

施细则》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

管理办法》《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监管制度定义的关联自然人。主

要包括本公司关联法人的控股自然人股东、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本公

司董事、监事、总分行高级管理人员及有权决定或参与本公司的授信和资产转

移的其他人员，以及前述人员的近亲属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

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，交易条件不优于非

关联方同类交易，并按一般商业条款原则进行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

本公司开展日常关联交易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，基于

与关联方原有合作基础，以及对关联方发展的合理预期，有利于充分发挥优质

关联方客户资源优势，积极稳妥拓展本公司业务，符合本公司实际业务需要。

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

易的条件开展关联交易，不存在利益输送及价格操纵行为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

和股东利益的情况，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，不影响本公司独立

性，不会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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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3 月 30 日 




